
穗开审批环评〔2023〕196号

关于京港澳高速公路广州至深圳段萝岗立交

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：

你司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报来的《京港澳高速公路广州至深

圳段萝岗立交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

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十九条，

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

二十二条等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，从环境保护角度，我局同意你

司对京港澳高速公路广州至深圳段萝岗立交进行改造。请你司按

照《报告表》内容落实各项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措施。

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街道，为京港澳高速公路广州至

深圳段（以下简称“广深高速”）与开创大道（省道 S117）连

接的交通枢纽。广深高速段起点桩号 K13+200，终点桩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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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15+650；开创大道起点桩号 KK0+900，终点桩号 KK2+350。

广深高速改造长度 2.45km（规划建设有关数据以相关部门文件

为准，下同），道路由现状双向 6车道扩建为双向 10车道，新

建桥梁 828.6m/2座，拼宽 28.3m/2座；新建匝道长 2.762km。地

方路改造 2.948km（其中开创大道主线长 1.45km，辅道长

1.498km），主路（双向 6 车道）下沉式隧道 640m/1 座；辅道

为双向 6车道，两侧设置慢行系统。广深高速设计速度 100km/h，

匝道设计速度 40km/h；被交路开创大道设计速度 60km/h，辅道

设计速度 40km/h。建设内容包含路基工程、路面工程、桥梁工

程、隧道工程、排水工程、建筑工程、景观工程。

二、施工期环境管理措施和要求

（一）废水治理措施和要求

施工营地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收集、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处

理厂。临时污水治理设施应落实防渗措施，施工废水经收集、沉

淀处理后回用于本工程。禁止施工泥浆直接排入水体和雨污管网。

（二）废气治理措施和要求

应按照《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要求，严格落实“6 个 100%”扬尘控制措施，对施工场

地采取围蔽作业，施工现场和车行道路定期洒水，施工物料采取

密封运输，出场车辆需经过冲洗，裸土、物料堆场应覆盖，最大

限度减缓扬尘污染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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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噪声防治措施和要求

施工期间应选用低噪设备和工艺，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

养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避免在居民休息时间作业，特殊情况下

需延长施工时间的，应按规定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并预先公告。项

目施工过程中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523-2011）。

（四）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和要求

施工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按照《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

例》相关要求处置。

（五）生态保护措施和要求

应做好施工现场的排水系统，并有计划地开挖土方，减少裸

露地表面积和裸露时间，防止雨天造成水土流失。

三、该项目建设应按下列要求落实各项防治污染措施，使该

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。

（一）废水治理措施和要求

收费站的员工办公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，满足广

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的前

提下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东区水质净化厂集中处理。

（二）噪声防治措施和要求

1.运营期加强噪声控制，采用低噪声路面、桥梁段全封闭上

盖、设置声屏障、强化道路两侧绿化等措施，降低声环境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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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得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不恶化，确保《报告表》中相关敏感点室

内声环境满足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（GB55016-2021）室内声

级要求。

2.建设过程中应预留减振降噪措施条件及治理经费，运营后

应加强噪声影响跟踪监测，《报告表》中相关敏感点出现新增噪

声超标情况，应及时增补和完善降噪措施。

3.加强与沿线相关单位和群众的沟通协调，主动做好环境信

息公开工作，为周边单位和群众及时获取环境信息提供便利，并

接受社会监督，切实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。若周边居民受本项

目影响而引发投诉或信访事件，应主动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解决

反映的问题，妥善处置投诉或信访事件。

四、项目建成后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 2017年 7月 16日修订）和《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建

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》（穗环〔2020〕

102号）要求依法办理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，环境保护设施

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

五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

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。

六、该项目如涉及有关交通、建设、规划、消防、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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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的，应按有关部门管理要求落实。

七、如不服上述行政许可决定，可在收到本文之日起 60日

内向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

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期间内，不停

止本决定（批复）的履行。

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
2023年 8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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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州市生态环境局黄埔分局、广东绿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。

广州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28日印发


